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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蔡京盐法改革与北宋中央财政集权∗

杨 小 敏

摘　 要：从中央集权角度审视蔡京盐法改革，可见其从扩大运营市场，整顿营商环境，增加收入项目入手，尽量消除

北宋开国以来官卖法存在的经营成本高、食盐价高质次问题和通商法官府盐税收入少的弊端，最大限度增加了盐

利。 同时，蔡京盐法改革又通过贴纳、对带、循环等变换盐钞的方法，将原属地方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收入和商人

的利润尽可能地收归中央，实现了食盐领域的中央财政集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北宋中央包括军费在内的巨额

财政支出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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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对北宋盐法进行了全

面改革。 其核心是实行钞盐制，改革的目的是增加

盐利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加强北宋中央财政集权。
有关蔡京盐法改革，学界多有关注。 一种观点认为

蔡京盐法改革与北宋特殊的边防情势有关①。 一种

观点认为蔡京盐法加重了对盐业生产者、消费者甚

至商人的剥削，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②魏天安认

为，蔡京对茶盐法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大大增加了

茶盐的收入，但其目的是将茶盐之利全部集中于京

师，供中央政府支用。③黄纯艳认为，蔡京的盐法改

革在食盐专卖中更多地发挥了商人的作用，顺应了

宋代财政结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加强

的要求。④本人认同黄的观点⑤，蔡京盐法改革的目

的是增加盐利，加强北宋中央的财政集权，从某种程

度上说，蔡京盐法改革达到了预期目的，且这种中央

集权的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一、蔡京盐法改革的历史必要性

自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以来，盐即

在国家财政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盐利在国家

岁收钱中的比重，最高时可达 ４４％⑥，所谓“论禁榷

之利，惟是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⑦，北宋的财

政收入已和食盐紧紧捆绑在一起。 因此，不论中央

还是地方，都很重视食盐的管理。 宋仁宗即位初，说
过“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 顾经

费尚广，未能驰禁尔”⑧，明确指出了盐利和国家经

费的关系。 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南方大旱，农民和盐

户俱困，东南赋税收入严重亏损，王随提出全面放开

淮盐的议案，却被否决，理由是恐私贩肆行，“侵蠹

县官”⑨，实质上，王随的局部折博通商法以京师为

主的折博收益尽归中央，也势必影响地方官府的运

销收入。⑩就财政收入来说，地方之间也有盐利争

夺。 如庆历至嘉祐间，围绕江西盐法，广东漕臣和江

西漕臣从各自地方的盐钱收入出发长期争议。 嘉祐

七年（１０６２），广东漕臣李敷、王繇力主运销广盐于

江西南部，甚至在未达成协议之前，就装载 ４００ 余万

斤广盐，运到南雄州，通知江西路派人接收，而江西

漕臣则“以为非便”，拒“不往取”。嘉祐年间关于

江西盐法的争议，不仅是运销淮盐或广盐，而且包括

官卖和通商体制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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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盐利在财政上的重要作用，除满足统治者

消费需求和一般经费之外，最主要者为保障漕运经

费和保障边疆安全经费。 北宋政治和国防重心在北

方，而经济重心在江南，为了保障京师开封和周边地

区的供应，每年必须从南方运输大量的布帛钱粮等

物资到北方，故保障漕运经费至关重要。 至道二年

（９９６）十一月，西京作坊使杨允恭为了防范私盐，请
求淮南全部实行盐禁，“今请悉禁，官遣吏主之”。
宋太宗下诏知制诰张秉与盐铁使陈恕等人讨论此

事，陈恕等不同意，杨允恭坚持己见，“乃诏从之。
是岁，收利巨万”。 杨允恭在淮南九州军恢复官卖

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使淮浙盐转而为江南漕运服务，
用于支撑漕运体制的运行。北宋与辽夏对峙，边防

形势一直很严峻，北宋不得不在北方和西北沿边屯

驻几十万兵力保障边疆安全，粮草物资需求巨大。
为了吸引商人往沿边输送粮草等籴买，北宋政府从

宋太宗雍熙三年（９８６）开始采取“入中”的办法。
“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
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
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这种有价证券叫作

“交引”，专用来取盐的叫作“盐交引”，有解盐，也
有末盐（海盐）。 入中存在加抬虚估之弊，造成盐利

流失，国家收入减少，“商人入粟于边，率高其直而

售以解盐，商利益博，国用益耗”。 可见，要以盐折

中，就必须允许商人参与盐的营销，放弃官般官卖；
以盐折中虽能有效保障边费入中，但随之而来的虚

估必然损耗官利，“正是这两个原因，使沿边入中像

一条杠杆，屡屡带动盐法的变动”。 雍熙三年沿边

大规模以盐折中，导致了海盐的首次全面通商和解

盐局部通商的恢复。
事实上，宋徽宗以前不论是解盐还是东南盐，无

论是采取官卖还是通商，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既增加

政府盐利又可以应对战争军费和粮草之需的很好办

法。 官卖成本高，各种弊端丛生，民食贵盐；行通商

则地方收入减少，且私贩痼疾难以根除。 官卖与通

商之争，除了通商尤其是入中造成虚估、食盐流失、
私贩等之外，还有就是盐利的归属问题。 当讨论盐

法是否通商的时候，很多官员提到了地方经费的减

少，这应该也是盐法变化与否的关键。
徽宗即位初，正值解池被冲毁，解盐产量大幅度

下降之时，而西北边防上的供应，丝毫没有减少，恢
复范祥解盐钞盐制度的呼声很高，“崇宁初，言事者

以钞法屡变，民听疑惑，公家失轻重之权，商旅困往

来之费，乞复范祥旧法，谨守而力行之，无庸轻

改”。 庆历八年（１０４８）范祥推行解盐钞法，陕西

实行入钱给钞，以钞算盐，所入钱用来折中粮草，解
决了入中折中的虚估问题，助陕西边费十分之八，取
得了较好效果。 但宋神宗熙丰年间，西部战争军需

耗费浩大，朝廷用多出盐钞来应对，盐钞贬值，造成

范祥钞盐法的破坏。 这也正好给蔡京改革盐法提供

了机会和空间。

二、蔡京盐法改革的内容和特点

蔡京盐法改革以东南盐为主，解盐为辅。东南

盐方面，扩大东南海盐的生产和征购，优待商盐流

通，吸引客商到京兑换和购买淮浙盐钞，取消东南六

路海盐的官运官卖，使六路盐利归于中央，用钞盐销

量的评比取代以往官卖课额的评比，不断发行盐钞，
限制旧钞支盐，将商人的财富转移到国家手中。解

盐自来为沿边入中粮草的主要组成部分，元符元年

（１０９８）解池损坏，崇宁四年（１１０５）修复，八年之间

解盐产量几乎很少，影响到沿边粮草的供应。 蔡京

的应对思路是：用免收沿途商船税等手段，招诱商人

将京东、河北路海盐，即“东北末盐”运入解盐销区

贩卖，在京师重设买钞所，调节钞价，严密买钞手续，
实行统一的“官袋”法，创设“合同号簿”，与钞引配

套并行，不断发行新钞，人为地促使旧钞贬值，再以

承担损失为名，向商人收取各种名堂的补贴费，加强

官吏卖盐数额的评比、奖惩，严格实行对私盐的打

击，恢复至和与熙宁间的蚕盐政策，在开封府、京东

路、京西路取缔蚕盐配卖，将蚕盐钱改为相当原额六

成的一种新赋税。崇宁四年，解池修复，解盐新钞

和陕西“籴本盐钞”重新发行，与海盐争夺销售区

域。 为了保证海盐的巨额利润，蔡京限制解盐新钞

仅在陕西本路使用，而让东北盐继续西销，这样解盐

新钞贬值。 但蔡京用发行新钞，旧钞作废，旧钞加钱

换取新钞，新钞又作废，再加钱换新钞的方法，转嫁

损失给商人。 这其实就是在东南盐法中使用的“贴
纳”“对带”“循环法”。 蔡京盐法的特点可概括为以

下四个方面：
第一，扩大运营市场，增加盐利。 崇宁元年，蔡

京改革东南盐法。 首先扩大东南盐的盐本钱，来
保证食盐的充足供应，为商人请盐提供方便。 其次

允许私船运盐，增加运力，扩大食盐的销界。 当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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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盐产量下降，原供应解盐的汴京地区供应的是河

北盐和东北盐，利润相当丰厚，“袋输官钱六千，而
盐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万缗”，“如
通至陕西，其利必倍”。 蔡京于是派韩敦立等人到

诸路提举盐事，扩大东北盐的销界，将其推广到陕

西境内。 崇宁元年九月开始实行，崇宁二年九月

“收趁到钱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六贯三百六

十八文，本钱一十四万七千七十三贯，息钱一百五十

万一千五百五十三贯三百六十八文”。 蔡京还将

东南盐也推广到原解盐销售地区，带来了东南盐钱

的大幅增收。 蔡京按照熙丰时的做法置买钞所对解

盐钞收购、兑换，增加了榷货务的收入。 从崇宁二

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近五个月，“客人铺户投下到

陕西、河北文钞，换易过东南末盐等，共计钱五百一

万一千三百八十三贯四百一十五文”，一年之内达

到一千二百万贯。

第二，整顿营商环境，增加盐利。 东南盐方面，
崇宁元年盐法，严禁盐场官吏支盐失序或短斤少两

或徇私舞弊，严禁盐商所经由的官司、关卡刁难阻滞

盐商和商船，禁止部分特殊人员参与请盐，优待盐

户。崇宁二年，进一步保证商盐运输通畅，诏“盐舟

力胜钱勿输，用绝阻遏，且许舟行越次取疾，官纲等

舟辄拦阻者坐之”。 力胜钱是商船税，不论载货与

否，除运输粮食以外，按载重量收力胜钱。 蔡京不仅

减免了商船税，而且要让官纲为商船让路。 这样做，
官般与通商并行，扩大了东南盐的贩运，增加了盐

利。 稳定盐钞价格，“定民间买钞之价，以抑豪强，
以平边籴”。 崇宁四年，对盐亭户再出优惠减免政

策，“而亭户贷钱，旧输息二分者蠲之”。
第三，严密管理制度，出台奖惩措施。 蔡京制定

了一系列制度，通过对食盐运输和销售环节的监督，
堵塞漏洞，防止官商侵吞盐利。 崇宁二年七月三日，
户部奏：“修立到新法，茶盐每岁比较增亏，赏罚约

束。”规定了具体情节，于崇宁三年执行。 蔡京又

创立了袋盐制、合同号簿法，且管理制度、奖惩措施

更加严密化。 政和三年蔡京对东南盐价和盛盐用具

以及盐的销售进行改革，并明确各环节盐官、盐吏和

商人的职责、权利和禁忌，加强对违法的处置和对

盐官食盐销售税额的比较。

第四，增加收入项目，增加盐利。 蔡京增加收入

的办法，一是提高盐价。 崇宁元年，东南盐法规定，
“盐价太低者议增之”。 崇宁四年，在统一盐价的

旗号下再次调高盐价。 二是迫使盐商购买新钞。
崇宁二年，始通过出新钞，旧钞贬值、旧钞搭带新钞

请盐增加盐钱收入。“诏令逐路支给末盐钞及自般

请者，并须三分旧钞兼七分新钞支请，如愿全以新钞

支请者，不以多少，听从便支请。”前已述及，一年

之内盐钱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贯。 崇宁五年，提高

请盐贴纳现钱的比例。大观元年，再次提高贴输比

例。“很明显，上述规定不但继续了而且也扩大了

前次的贴纳法和对带法。” “这样看来，不贴纳钱的

旧钞，在领取盐货时排在最后，也是不大顺利的。”

北宋末年的翟汝文墓志载：“崇宁初，宰相蔡京废平

准为榷货，饰为新法。”“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
复变易，欺商贾以夺民利，名对带法。 客负钞请盐，
扼不即畀，必对元数再买新钞，方许带给旧钞之半。
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法。 循环者，已买钞，未授盐，
复更钞；更钞盐未给，复贴纳钱，然后给盐；凡三输钱

始获一直之货。”通过对蔡京盐法改革的内容和特

点的梳理，可以明显看出，蔡京盐法改革就是通过增

加盐利，以达到加强北宋中央财政集权的目的。

三、蔡京盐法改革与北宋中央财政集权

毋庸置疑，蔡京盐法是在总结宋徽宗以前盐法

利弊基础上的一次综合性的全面改革，其与之前盐

法的不同，主要是蔡京盐法趋利避害，将之前官卖制

和通商制下各种盐法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消解。 按照

时人议论，官卖制下食盐领域的弊端是：官运官卖造

船、运输、管理成本高，食盐质次价高，百姓缺盐，盐
亭户缺资金，人户充当衙前力役运盐负担重，战时沿

边军需粮草不能保障供应，私盐贩卖，等等。 而通商

制下的弊端则是：入中带来的虚估和所纳见钱数额

少的问题，商人和库吏勾结在粮草交易中营私，盐官

参与卖盐牟利，各地官府对商人设卡收税盘剥牟利，
私盐贩卖，国家损失盐利，等等。蔡京针对上述弊

端，改革盐法，不仅带来了盐利的大幅增加，而且加

大了中央的盐利收入，加强了北宋中央的财政集权。
细究蔡京的解盐法和东南盐法，可以看出他增加盐

利，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举措是全方位的。 归纳起

来有以下方面：通商区域扩大带来盐利，减省运盐费

用带来盐利，买钞折价带来盐利，卖钞增价带来盐

利，旧钞请盐对带贴纳带来盐利，旧钞贬值带来盐

利，统一盐笼带来盐利，减少转运司净利钱带来盐

利。 因为卖钞机构是唯一的在中央榷货务设置的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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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所，这些盐利绝大部分的归属是中央。 下面具体

来看蔡京是如何将巨额盐利集中到中央，加强中央

财政集权的。
首先，蔡京实行通商法扩大中央的盐钱收入。

东南盐法，蔡京改革的关键一步，是大约在崇宁三年

宣布取消东南六路的官运官卖，“许人任便用钞请

盐，般载于所指州县贩易，而出卖州县用为课额”。
这一措施，使原先由转运司负责的食盐运输和销售

主要由商人取代。 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许诸路以官

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也就是转运司因食盐运输

和销售中获得的收益被中央占有，“盐钞尽归于榷

货务，不在州县”。 实行通商法，盐利收入有大幅

度增长。 “行之二十余年，客人有倍称之息，小民无

抑配之害，至于亿万之利。”朝廷给予转运司极少

量的补偿，即“每百贯拨一贯与转运司”。 这个变化

极其巨大，影响十分严重。 根据崇宁元年十二月徽

宗敕令：“盐钞每一百贯于在京入纳九十五贯，〔余〕
于请盐处纳充盐本，其绍圣三年五分指挥不行！”

可以看出，绍圣三年时盐钞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属于

转运司，崇宁元年时减少到百分之五，崇宁三年时更

减少到百分之一，也就是中央基本完全占有了东南

盐的收益，地方经费因此极其短缺，老百姓负担加

重。 胡安国《恤民论》言东南六路盐利归于朝廷后

诸路之情形：“诸路空乏，乃复百种诛求，尤不能给。
民穷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

耳。”“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

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 变法以来，
既尽归之朝廷，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至如上

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大观

四年，徽宗下诏承认：“东南六路元丰年额卖盐钱，
以缗计之，诸路各不下数十万。 自行钞盐，漕计窘

匮。”汪藻所撰张根行状亦载：“（江西路）自崇宁

行盐钞法，和买民帛率不得偿。 虽朝廷命借封桩钱，
而钱特空名。” “旧以盐利三十余万缗和籴，故虽凶

岁不乏。 自更法以来，州县重取百姓耗米以给。 民

既不堪其苛，而和买四十万缗，复以无所从出之钱绐

之。 民心易摇，不可不虑。”解盐自蔡京改法以后，
收入也归了中央。

其次，蔡京通过钞法屡变剥夺盐商盐利收入，增
加中央财政收入。 崇宁二年，在京师榷货务设置买

钞所，回收商人所持西北地区的解盐钞，商人可以用

解盐新钞加带一定比例旧钞的办法兑换为淮浙盐

钞，称为“钞面转廊”。 同时规定商人还可以通过

“见钱入纳”的办法，在榷货务直接购买淮浙盐钞。
买钞所的设置，既是限制京师交引铺户垄断买钞价

格压低收购价而剥夺商人利益的行为，也是政府从

交引铺剥夺盐钞收入的行为，还是政府从商人手中

剥夺盐钞收益的行为，“遂变钞法，置买钞所于榷货

务。 凡以钞至者，并以末盐、乳香、茶钞并东北一分

及官告、度牒、杂物等换给。 末盐钞换易五分，余以

杂物，而旧钞止许易末盐、官告。 仍以十分率之，止
听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钞”。 “诏令逐路支给末盐

钞及自般请者，并须三分旧钞兼七分新钞支请，如愿

全以新钞支请者，不以多少，听从便支请。”这是

说，以解盐钞换末盐钞者，十分解盐钞只能换五分末

盐钞，其他五分搭带换以杂物。 而若是旧的解盐钞

只能换末盐、官告，以十分计，只能用三分旧钞，七分

得用新钞。 这不仅意味着旧钞的大幅度贬值，而且

意味着商人要将手中的旧钞换成末盐钞，就只能是

不断买新钞，增加了商人买盐的成本，却也增加了政

府的钞钱收入。 崇宁四年，为了限制商人获得过多

盐利，“乃诏陕西旧钞易东南末盐，每百缗用见钱

三分，旧钞七分”，即所谓贴三钞，直接增加了榷货

务的现钱盐钱收入。 崇宁五年，“给解盐换请新钞。
先以五百万缗赴陕西、河东，止给籴买，听商旅赴榷

货务换请东南盐钞。 贴输见缗四分者在旧三分之

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 且带行旧钞，输四分者带五

分，输五分者带六分；若不愿贴输钱者，依旧钞价减

二分”。 东南末盐又“诏算请不贴纳见钱，以十分

率之，毋过二分”。 大观元年，“乃令算请东南末盐

贴输及带旧钞如见条外，更许带日前贴输三分钱钞，
输四分者带二分，五分者带三分。 后又贴输四分者

带三分，五分者带四分，而东南盐并收见缗换请新钞

者，如四分五分法贴输。 其换请新钞及见钱算东南

末盐，如不带六等旧钞者，听先给。 如止带五等旧

钞，其给盐之序，在崇宁四年十月前所带不贴输旧钞

之上。 六等者，谓贴三、贴四、贴五、当十钞、并河北

公据、免贴纳钱是也”。 这不断变换的贴纳办法，
正是一次次不断从商人手中剥夺盐利到国家手中。

再次，蔡京盐法改革的实际效果是极大增加了

北宋中央的财政收入。 《宋史》载：“政和六年，盐课

通及四千万缗。”“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御府须索，百
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余，则榷盐之入可谓厚

矣。”“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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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蔡京变

法前，盐法多变而效果不佳，亦是事实。 不得不承

认，蔡京所行钞法，确有相当效果。 但是，蔡京盐法

的收益主要在中央的用度开支，所谓“御府须索，百
司支费”。 而此前东南淮浙之盐主要应副地方岁

计，其岁额“末盐六百七十九万五千四百四十贯二

百六十文。 收到钱除有应副淮浙买盐支用钱外，并
系赴军资库送纳。 钞钱祖额二百四十万四千三十四

贯五百文，其钞额钱准敕封桩，准备支还河北粮钞价

钱”。 北宋末南宋初胡安国著《恤民篇》云：“祖宗

时，以义为利，四海无困穷之苦。” “姑以盐法论之，
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行
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 “崇宁首变此法，利出自

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池是也；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

府，则河朔是也；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

也。”胡安国所谓祖宗时“四海无困穷之苦”，此话

并非实情，但崇宁以后钞盐之精神与崇宁以前盐法

之不同的说法是准确的。 大观四年，侍御史毛注在

弹劾蔡京的奏章里也说到：“崇宁以来，盐法顿易元

丰旧制，不许诸路以官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又

言：“朝廷自昔谨三路之备，粮储丰溢，其术非他，惟
钞法流通，上下交信。” “惟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

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 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
入于边郡。 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束
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在盈满。 自崇宁来钞法屡

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
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 边郡无人

入中，籴买不敷。”毛注的前半段议论不足信，沿边

粮草入中带来的虚估和盐产的巨大流失是此前通商

法被不断禁止的主因。 “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

边郡”是实，但“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
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
在盈满”则非实。 “崇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是

实，“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 钞至京

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 边郡无人入中，
籴买不敷”非实，因为蔡京钞法屡变的目的就是为

了聚钱于京师。 蔡京钞法变化后边郡不再以粮草入

中，但蔡京盐法改革使地方经费拮据，确是事实。
最后，蔡京盐法改革的收益更多是用在了军国

所需方面。 蔡京盐法剥夺地方经费，加重老百姓负

担，这是事实，时人议论连篇累牍，但时人议论有些

并非公论，如“往时盐息诸路所得各无虑数十万缗，

以充经费，故漕计不乏，漕计不乏则横敛不加于民，
而上下裕矣”，“旧日榷货务所积，皆充御前用，户部

所得无几矣”。这话应该不是事实。 即便榷货务钱

物归御前，归内藏库，但其中很大部分的支出应该还

是“国用”而不是“御用”。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未改

元）正月十七日，三司言，乞内藏库钱三十万缗助山

陵支费。 从之。二月，三司言，乞银三十万两，准备

支赐。 （今）﹝令﹞内藏库除依嘉祐八年所支银外，
更支与银五万两。《神宗正史·职官志》载：“凡货

贿输京都者，至则别而受之。 供君之用及待边费，则
归于内藏；供国之用及待经费，则归于左藏。”《哲
宗正史·职官志》云：“左藏库受财赋之入，以待邦

国之经费，供官吏、军兵廪禄，赐予。 内藏库掌受岁

计之余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商贾之赋，则归都

商税务。 （掌京城商旅之算，以输于左藏）。”可见

作为皇帝支配的内藏库与作为朝廷（宰相）支配的

左藏库一样，都有供国所需的特征，而非仅仅满足御

府需索。 熙宁元年十月十三日，诏诸路转运司，自今

三司支移上供钱币，并以闻。 以上批“诸路岁输内

藏库钱帛常不足，咎在三司暗移用，而转运司不敢

违。 虽已旨挥，以庆历中上供为永额，可更严约

束”故也。 李纲曰：“夫茶盐者，天下之经费也，异
时官运收息，郡县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郡县

也。 比年走商贾，实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

盐之利在朝廷也。 在朝廷而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

助版曹，犹云可也；至于悉入御府，则天下之利源竭

矣。”这个议论并不完全客观。 内藏库财政支出主

要在五个方面：皇室消费、赏赐、军费、恤灾、助三司

经费。 所谓内藏等库“蓄积以待非常之用，军兴赏

赉则用之，水旱灾伤赈济则用之，三司财用乏则出以

助之，诸路财用乏则出以助之”。 董春林认为，宋
代内藏库号称“天子私财”，但却支援三司，储备军

资，救恤灾荒，突显出一定的外朝化特征，宋代皇帝

正是依托内藏库私财性质支配国家财政运行，从而

实现权力集中，内藏库兼具公、私财权的性质勾勒出

宋代中央财政特殊的面相。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内藏

库私权性质是其侵吞中央财权的重要因素。 宋代内

藏财政的强储备，一方面在应对国家财政急需时表

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侵夺了地方财权，
造成地方财政困境。

陈次升呈递给徽宗的多篇奏疏，成为人们批评

宋徽宗腐败统治的证据，如，《上徽宗论中都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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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云：“臣闻元丰库昔年所积财帛甚多，近岁关边

支遣殆尽，榷货务全借卖钞，如闻卖钞之金已是窘

乏，都商务近来商旅稀少，岁课不登，且国家外有戎

狄之费，内有河防之患，百官之俸给，军旅之衣粮，凡
百用度不赀，而利源阙乏，府库空虚，以至于此，不可

不虑。”《上徽宗收湟州状》曰：“如闻陕西新路筑

城寨，每岁所费不赀。 而湟州一年自费二百八十余

万，未委何处粮储可以供赡？ 有何钱物可以应

付？”《上徽宗奏论常平司钱物》谓：“近年朝廷知

用之而不知所以节之，知出之而不知所以藏之，户部

不独左曹财用空匮，而右曹亦无余。 诸路不独漕司

空匮，而常平司亦不足。” “常平之积实天下根本之

财，神宗皇帝经画之意远矣。 今天下无事而用之，三
五年后必甚阙乏。 一旦水旱盗贼，将如之何？”虞

策奏疏徽宗，请均节财用，曰：“尝以祖宗故实考之，
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

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 今

诸道随一月所须，旋为裒会，汲汲然不能终日。 愿深

裁浮冗，以宽用度。”如果换个角度看，则这些材料

正好证明了宋徽宗时代财政支出之巨大，以此为背

景，我们再分析蔡京的盐法改革和他的钞法屡变，将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正如戴裔煊所言：“此种种情

形之下，流既不能节，源又无从开，主要当在取偿于

盐。 所以蔡京钞法之变，及其屡屡更易，并非无其所

以然之由。”可以说，蔡京盐法改革为保障边费及

各种开支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关于财政收入的关注度方面，中央和地方

是不同的。 地方官员对中央有更强的依赖性，希冀

得到中央更多的财政支持。 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宋廷

因为京西路漕臣“不能经营财利，每有费用悉干朝

廷，职事不修”，将他们贬责。 政和五年，徽宗特下

手诏，斥责陕西漕臣：“陕右宿重兵，制黠虏，本路所

出既不足以充军储，故资以川蜀之供、茶盐之利，及
自今降糴本、钱钞、金帛，相踵于道，岁以千万计。 将

漕之臣不闻画策以助邦计，而每以急阙上闻，期于必

得。 夫春秋租税之入，榷酤盐铁之征，一切失催，贱
市亏折而不问，掌计之官且何赖焉！”当然，不可否

认，宋徽宗君臣的奢侈浪费也是造成北宋财政紧张

的原因之一，正如包伟民所言：从财政史的角度看，
中央集权体制下造成的“资源的独占，又必然造成

上级部门对资源的浪费，以及下级部门的困窘。 宋

代中央军政开支日增月长，冗兵、冗官、冗财的‘三

冗’之弊愈演愈烈，无从制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这种资源的独占性为它提供了财源保障”。

四、结论

蔡京的钞引盐制更多地发挥了商人在官府的专

卖活动中的作用，顺应了宋代财政结构变化、商品经

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要求。蔡京盐法使“宋代

盐法从官府榷卖转向钞引盐制，正反映了中央政府

对盐利控制的加强趋势”。 崇宁五年，宋徽宗诏

曰：“钞法用之，民信已久，飞钱裕国，其利甚大。”

蔡京的盐法改革，引起了以下变化：一是中央对地方

财权的剥夺和中央对地方管理的加强；二是地方管

理职能的演变；三是北宋政府与商人的共利；四是北

宋政府与商人分利对商人利益的剥夺。 其中第一点

和第四点前文都有详细叙述，此处重点叙述第二和

第三点。 蔡京变盐法前，实行官卖制，地方政府承担

食盐运销，运回各路后，“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

所入课利申省，而转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
地方政府从收购、运输、出售等环节分夺盐利，“与
漕司共利”。 通过卖盐，“诸路每岁得盐课无虑数十

万缗以充经费”。 地方政府还管理盐户及负责缉

私。 但蔡京改法实行钞盐制后，地方不再插手食盐

运输和批发，“利通外计者，悉归朝廷”，“诸路空

乏”，地方的主要职责成了缉私和督课。 蔡京盐法

变官卖为通商，使北宋漕运失去了支撑条件。 然而，
“虽然它影响了漕运，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符合商

品经济发展后最大限度地吸纳商人加入专卖领域，
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央利权的需要”。 欧阳修

曰：“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

而不滞。”“欲专而反损”，“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
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官卖经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谓“然官卖未必能

周遍，而细民之食盐者不能皆与官交易，则课利反亏

于商税”。 发挥商人的作用能够促进商品流通，增
加专卖收入，还可以减少官府的经营成本。

总之，蔡京盐法以增加盐利，加强北宋中央财政

集权为目的，在对北宋长期以来盐法利弊深入了解

的基础上，通过对食盐生产、运输、销售各环节的严

格管理，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运输、管理成本，
拓展销售市场，改善营商环境，加强食盐运输、流通

环节管理，提高盐价，变换钞法，从盐亭户、商人身上

最大限度地攫取盐利，同时，又大肆剥夺地方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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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税收上的支配权，加强了中央集权。 从这个角

度讲，蔡京的盐法改革是成功的。 虽然，这些改革减

少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地方横敛于民的可能

性和老百姓的负担，而财政收入集中于中央，也为宋

徽宗君臣腐败享乐提供了经济支撑，但是无可否认，
蔡京的盐法改革推动了北宋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繁

荣，适应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也为北宋中央

包括军费在内的巨额的财政支出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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